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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不可以情求─論《列子‧力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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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對於《列子‧力命》中「力」、「命」交涉的討論，多從「自由意志」的角度討

論「力」的施展與自由，以及「宿命論」說明「命」的限制。爾後，亦有學者反省「命定」

的基調，認為命僅是一種「客觀限制」，然這些觀點皆有可再商榷之處。縱觀〈力命〉的內

容，可知「力」與「命」二者的關係能和《列子》其他篇章論述體道時的脈絡相互比觀，且

可從「至道不可以情求」的角度切入。命本自然，並非德智之力可以掌握，若是陷入是非價

值的主觀評斷，便會覺得「命有所制」。由此可知，〈力命〉中「力」與「命」的衝突仍為

「情」與「道」的探討。若能知命、信命，到無所謂信與不信的「不知」狀態，便能從此束

縛昇華與超脫，屆時身心都將轉變，成為與萬物和同無礙的至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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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於《列子》一書中「命論」的討論，已有不少相關學者進行分析。以往的討論，一部

分在企圖說明《列子》一書中的「命」究竟為何。例如，嚴靈峯認為，命呈現一種隨順自然

而無所原因的命定感，屬於一種定命論（determinism）。1周紹賢則認為，《列子》命觀並非

「宿命」，而從「限制」的角度談論，認為天然所構成的條件，非人力能夠改變的即為命。2

謝如柏則進一步整理了歷來相關學者的看法，3並從《列子‧力命》中的「不得不」詳細梳理

了其與「宿命論」的不同，再以《列子‧天端》的內容作為依據，論述「命」是一種客觀限

制，認為〈力命〉中的超越是一種精神上「有限制的自由」，是因為過於在乎現實限制的結

果，而呈現出一種悲觀的態度。4然而，僅針對「命」的意涵進行闡發，並未能完整切中〈力

命〉所欲開展的議題。

《列子》論命，乃將「力」與「命」兩端對舉，並呈現出其中衝突的張力。據此，力與

命的交涉、拉扯，乃至於如何超脫此一衝突，應是〈力命〉所欲闡述的重點。然而，探析力

與命二者的關係，以往論者大多受張湛《列子注》及盧重玄《解》的影響，5例如張可薇的

《從《列子‧力命篇》論力與命之交涉》6及吳勇的《力命之間─《列子》力命觀闡釋》二

文。7就結論而言，此兩篇對〈力命〉的分析，大致導向於不可偏執一邊的「持中」說，此

「持中」之說，呈現的特質是一種「天人相安」、「自安性命」的主旨。命雖有限制，但若

能將德性的智慧開啟，人力於命前也有自由，認為《列子》傳達的是人應處於力與命之間，

二者衝突才能和解。周大興則進一步提出，張湛對於〈力命〉的詮釋，寓有道家傳統「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安身立命之精神超越與訴求；盧重玄《解》則強調「知命者，當委命而任

力焉」，著重人力所為在選擇、追求時的自由可能。8由此可知，張湛《注》與盧重玄《解》

  1  參見嚴靈峯，《列子辨誣及其中心思想》（臺北市：時報文化，1983），頁130。 
  2  參見周紹賢，《列子要義》（臺北市：中華書局，1983），頁35-37。
  3  參見謝如柏，《《列子》「命」概念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1999），頁90-94。
  4  參見謝如柏，《《列子》「命」概念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頁164-165。
  5  晉‧張湛於《列子‧力命》之題解便言：「此篇明萬物皆有命，而力無施⋯⋯聖人兩存而不辨，將以大扶
名教。而弊之由，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无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

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唐‧盧重玄解則進一步言：

「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必資其力，又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

力不能致者，無命也。恃命而不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者。」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87），頁192，194。
  6  參見張可薇，《從《列子‧力命篇》論力與命的交涉》（碩士論文，華梵大學哲學研究所，2013）。
  7  參見吳勇，《力命之間─《列子》力命觀闡釋》（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研究所，2013）。
  8  參見周大興，《列子哲學研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頁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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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自成一套思想，然重新梳理〈力命〉後，容或有不同啟發。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力命〉仍可再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原因如下：其一，以往研究成

果大致已指出〈力命〉並非宿命論，而是一種「限制」。然而，〈力命〉中針對「命」其實

有著明確的定義，即「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也」。但在以往討論中，此義多被忽視，如此

「力」與「命」之間二者的張力便難以說明。〈力命〉於篇首便將「力」、「命」對舉，顯

然是要強化二者之間的衝突與矛盾，然這樣的衝突實是建立在一種「感受」上，此也是以往

討論中未被明確說清楚的地方。力與命之間究竟為何有衝突？若順著〈力命〉一文的鋪陳，

其實《列子》已將衝突根源說得十分清晰。

其二，針對力與命二者的衝突，〈力命〉也提出了一超越境界，其稱之為「至人」。在

談論超越時，可發現〈力命〉中所建構的命論與其闡述的天道思想息息相關，因此，力與命

之間的問題，最終仍關乎「道」的實踐。關於此點，唐君毅認為，《列子》的思想梗概大抵

是承接著道家一脈，其言：

若非其偽作，則宜視為古之道家言之一集結。唯其既初未見於世，晉張湛始傳之，則

其在思想史上之意義，仍可說是始於此時代。列子之言命與郭象之言命，義多同，而

又出現於同一之時代。至其是否相影響，則未可定。9

唐君毅認為，《列子》一書若非張湛偽作，其思想可視為老莊以來道家的集結，本文亦持此

態度。〈力命〉中所論的至人，從其文中脈絡觀之，可知即是與道契合後的境界。〈力命〉

命論與〈天瑞〉天道思想的關聯，以往學者已有提及，10然而，本文認為可再進一步闡述之

處，是〈力命〉將力與命對舉，營造二者的衝突，細論之，乃是情與道之二者的對照。力與

命的問題，必須回歸到情與道的架構之中，才能解析《列子》所欲傳達的旨意。

其三，將力與命、情與道二者接軌的關鍵，乃是「不知」。「不知」是《列子》描述體

道境界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力命〉中也以此闡述至人的樣態，但在以往對於〈力命〉的

討論中，此一重點也較被忽視。「不知」的概念闡述，可見Ivanhon、Richey之著作，文中多

有值得關注之處，以下扼要論之。

Ivanhon在“The Theme of Un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Liezi”一文中，提及早期道家文獻對

於掌握「道」（way）的人的描述，「不知」（unselfconsciousness）是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

論點。而這在《列子》中亦是如此，甚至在儒家的文獻中也可發現對於「不知」的描述。

Ivanhon於文中有幾個重要的觀點：其一，將「不知」與「自覺」（self-consciousness）相

  9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北市：學生書局，1978），頁587。
10  參見周大興，《列子哲學研究》，頁158-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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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而Ivanhon將「自覺」歸納成seeing、doing及being三方面，說明這些感受往往會影響、

阻礙及損害我們對於事物的完成與理解。例如，對於成功的渴望，或是明知不該在意某事，

但這種感受與認知卻往往使心靈窒礙難行，造成反效果。相對於此，不知所關注的正是心神

該安住的方向。11第二，Ivanhon將「不知」區分成兩類，一是「日常性的感受」（everyday 

sense），另一是「宗教性的感受」（religious sense）。前者近乎一種直覺，不會時時刻刻

存在，只有在某些特定狀況下，能使我們免於危險與威脅；後者則是一種長期的狀態，比起

「日常性的感受」，「宗教性的感受」是更全面、完整地失去覺知，並能達到一種物我和

諧，使身心都免於傷害。Ivanhon引用了《列子》諸多篇章，說其所描述的「不知」大多屬

於後者。12第三，關於「不知」的實踐也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在日常對於自我感受上的察

覺。若發現「自覺」阻礙了事情的進行，則應試著將注意力轉移到「事情進行的本身」，而

非集中在自我對於事件的種種預期與感受，這是對於「不知」在日常的練習。另一個則是終

極層次。當我們在努力趨向不知的狀態時，它恰好象徵我們尚未真正進入終極層次。Ivanhon

認為，達到終極的層次，必須持續地維持、提醒自己處於「不知」。但這種維持與提醒，並

非是一個不間斷、強烈的想法，而是類似存在我們潛在的意識想法中，在適當的時機引領我

們完成目標。13

Richey的“I, Robot Self as Machine in the Liezi”一文則是巧妙地將〈湯問〉、〈力命〉中

關於「機械」的論述做了分析。14第一篇在〈湯問〉第十三則，描寫周穆王自崑崙山回，於

道中遇偃師獻一機械的倡人。周穆王見其一舉一動與人無異，然外在皮髮、內在臟器皆為假

物，因而感嘆「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15另外一篇即是本文探討之〈力命〉。在第

八則中，引述了黃帝之書中對於至人境界的刻劃：「至人居若死，動若械」。Richey以此兩

篇為核心，提出了重要的觀察。Richey認為，〈湯問〉中周穆王「與造化者同乎」的疑問，

呈現出兩個重要的寓意。一是人造的機械倡能夠與人同，似乎暗喻了「人」如同機械的倡人

般，僅是依循某種機械性的運作（a kind of mechanical causality）而行動，二者似乎沒有差

異；作者認為此能與《莊子》「齊物」的思想呼應。此外，進一步言，人既有能力創造出與

11  參見Philip J. Ivanhon, “The Theme of Un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Liezi,” in Riding the Wind with Liezi: New 
Eassays on the Daoist Classic, eds. Ronnie Littlejohn and Jeffrey Dippman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129-130.

12  參見Ivanhon, “The Theme of Un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Liezi,” 130-131.
13  參見Ivanhon, “The Theme of Un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Liezi,” 143-144.
14  參見Jeffrey L. Richey, “I, Robot: Self as Machine in the Liezi,” in Riding the Wind with Liezi: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aoist Classic, eds. Ronnie Littlejohn and Jeffrey Dippmann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1), 194-195, 198-199.

15  〈湯問〉：「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
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

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

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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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異的機械，似乎也打破了人與造物主（divine creator）的扞格。Richey認為，這種弭平差

異的觀點，與儒家、墨家強調人能法天而制定道德規範，凸顯人之價值的觀點不同。因此，

Richey接著以〈力命〉中「動若械」的至人為例，說明「機械」乃是一種隱喻，是要人減少

錯誤的「自覺」與分別，進一步達到與物同的自然境界。16

綜上所述，Ivanhon以及Richey的討論深具啟發，二者已點出「不知」在《列子》中的重

要性，然二者對於《列子》中「不知」的理解，本文認為仍有商榷之處，因此將再論述〈力

命〉中所呈現的內涵後，於文末予以回應。

貳、命與力的交涉和衝突

「命」之原始意義，不少論者從「命」與「令」二字同源的角度，由甲骨文字形「 」

分析，論其本義乃是規定、命令。其字呈現在特定空間中稽疑的場景，由此獲得人間之指令

與法則，與早期人們由巫者之言獲得決斷的情形有關。17周時之《詩》、《書》已出現重要

的「天命」觀，呈現出一種人與天雙向的互動，不再只是單方面由天而下的指引、規範，而

是自覺到「天命」與本身行為謹慎、努力的關係。人以德受命，呈現一種對生活向上的承擔

與自覺，以配天命。18周代天命觀念是中國思想裡天、人關係之間的重要基型，雖然仍以天

命為重，但已逐漸透顯人之價值。人之行為與天命的關係，在中國哲學論述所在多有，相關

論著也已十分豐富，19因此本文不再詳細說明。下文僅以墨家、儒家及道家為例，將三家論

命的內涵扼要闡述，作為凸顯〈力命〉論命特色的參照。20

墨家論命多集中於〈非命〉篇。「非命」的主要內涵是對於「命定」提出反駁：

16  參見Richey, “I, Robot: Self as Machine in the Liezi,” 201.
17  參見丁為祥，〈命與天命：儒家天人關係的雙重視角〉，《中國哲學史》，4期（2007），頁11-12；李
翠琴，〈《孟子》中的「命」觀念〉，《清華學報》，49卷1期（2019），頁2。李翠琴舉引《尚書‧召
誥》：「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一語，說明人民自選賢哲、斷吉凶與定曆法皆由聽命上天決斷而

來。
18  此部分重要的論著，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中市：中央書局，1963），頁20-32。徐復觀認
為，周人的哲學可用「敬」字來代表。主要是發現成敗吉凶與個人行為的密切關係，理解當事人於行為上

應負的責任，凸顯出自己主體的積極性與理性作用，因此對於殷人傳統原始宗教進行了轉化。其認為，周

人行為的根源與保障依舊是傳統宗教中的天命，尚未達到在人自身求得根源保障的程度，但此種憂患意

識、敬之概念實奠定中國精神文化的基型。關於周代的天命思想，唐君毅亦歸納出三種特色：其一乃是

「天命之周遍義」，即是天命靡常之概念，並非私眷愛特定之民族或人君；其二乃是天命與人德的相互回

應，即天之降命，乃後於人之修德，而非先於人之修德者；而其命於人乃是兼涵命人更努力於修德，以自

定未來之意；其三則是「天命不已」的概念，人受命必須顧命而敬德，而人愈敬德，天將愈降命於人，因

此天命不已。以上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頁524-528。
19  如周大興在切入〈力命〉的論述前便有扼要的整理。參見周大興，《列子哲學研究》，頁158-168。
20  這樣的取捨有兩種考量。一是礙於篇幅所限，論命的相關文獻眾多，難以一一列舉並說明；二是避免討論
過於分散。Ivanhon與Richey在討論上亦旁及儒、墨二家。因此，著重在儒、墨兩家論命的內涵，於文末
回應其說法時，能使整體的討論更為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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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集於民閒者眾。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

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勁，

何益哉？』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

言，不可不明辨。」21

墨子反對預定之命，認為提倡貧富貴賤皆為注定的人是不仁者。墨子如此認為，乃因此論

調，若「以上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則國家便不思治理，百姓也不事生產。可

見，墨子反對「命定」與其「興天下之利」的主張吻合，是以社會大利的角度而論。又如：

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

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

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

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22

墨子認為，若將惰於從事導致饑寒凍餒、為政不仁促使家國覆亡等「人禍」都以「命定」推

諉，則整體社會勢必凋亡，因此「命定」乃是最暴虐無道的邪說。可知，「非命」是反對一

種命定的框架，墨子認為它往往會是消極逃避的藉口，甚至阻礙社會整體的運作，因而加以

駁斥。

儒家論命，以荀、孟為例，二人著眼的角度不盡相同。荀子論命，〈正名〉篇中言：

「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23以往論者有將「節」訓為「適」，說明荀子之命是一種偶

然的機遇。24然荀子在〈不苟〉篇中又提出了「順命」之說，似又將「命」的議題與自我道

德實踐彼此相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

則神，神則能化矣。⋯⋯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

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

命，以慎其獨者也。25

21  參見清‧孫詒讓，《墨子閒詁》，收入《諸子集成》，第4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頁163。
22  參見清‧孫詒讓，《墨子閒詁》，頁167。
23  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收入《諸子集成》，第2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頁275。
24  參見李哲賢，〈論荀子思想之矛盾〉，《興大中文學報》，22期（2007），頁172。
25  參見清‧王先謙，《荀子集解》，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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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文所言，君子陶冶心性莫過至誠。若心至誠，言行便能符合仁義之道。因此，至誠的君

子能有著非凡的影響力，可使事物變化，教化萬物，亦如天地乘載萬物，四季應時而化，皆

是至誠的彰顯。就此段內容，荀子將天地運行之規律賦予某種道德性，而「順命」即是能知

曉此理，致力於「誠」的君子。在此，「命」是天地變化的規律與秩序，此中隱含某種道德

性，君子行仁義道與之相映，二者皆是「誠」的彰顯。26《荀子》原文中，「命」本就有不

同的指涉，然〈不苟〉篇「順命」之說，似較觸及天命與人力二者關係的討論。

至於《孟子》論命，其道德性的主體更為具體明確，見〈盡心〉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

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27

盡心、知性而知天的層次十分明確，可見天理與自我道德內在是相通的。「殀壽不貳，修身

以俟之」，更凸顯孟子所欲呈現的內涵，修身養性以完整自我道德的內在，與生命的長短並

無關聯，可知孟子所立之命，實是一種道德之命與仁義之命。因此，對孟子而言，此「命」

是否為「正」，在於是否已盡其道：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28

「莫非命也」，看似一切都是命定，然孟子所欲強調的乃是「順受其正」，即依順外在命的

變化，因價值的實踐不在於外，而是自身是否盡仁義之道。若盡之，則為「正命」；反之，

若多行不義，而遭王法所戮者，則非正命。總之，孟子論命，是在現實的限制之中，強調道

德自覺的自我，即是義命之別。自我道德的追求與外在的客觀條件與限制無關。德福未必能

一致，但孔孟之道始終是關注自我仁義的實踐與完整，而非外在的成果與幸福的追求。29

與墨家、儒家相較，道家論命則透顯出一種對於命的歸復與安順的智慧；換言之，即是

對於「道」的回歸。老子便有「復命」之說，而復命，其實即是歸於道，其言：

26  佐藤將之認為，「誠」與「形」和「著」等意指「顯現」的詞彙相結合，就成為具有「天地─人倫」連動
的「動態」（dynamism）之「雙面」觀念。換言之，「誠」具有人間的「道德之擴充與人民之教化」和
自然界「孕育萬物」之間推類關係之仲介功能德。參見佐藤將之，〈掌握變化的道德─《荀子》「誠」

概念的結構〉，《漢學研究》，27卷4期（2009），頁37。
27  參見清‧焦循，《孟子正義》，收入《諸子集成》，第1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頁517-518。
28  參見清‧焦循，《孟子正義》，頁518-519。
29  李翠琴認為，孟子論命其實對應不同層次的討論，至少有三個層面的意義區分：正命、俟命及立命，分別
意味著理性的天、人立界，對「差遣」的積極等待，以及根本的生存決斷。參見李翠琴，〈《孟子》中的

「命」觀念〉，頁5-19。此處僅呈現孟子論命時，強調自我道德實踐完整，義命分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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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曰復

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30

「致虛極，守靜篤」，凸顯出心靈歸於靜的一種境界。在這樣的狀態下，便能觀察理解萬物

紛呈背後的根源─道。因此，「復命」乃是彰顯萬物歸根，以靜向內收斂，反其自生之道

的意涵。據此，《莊子》更進一步討論超越的境界。在《莊子》中，「命」的內涵，也是一

種現實的外在限制：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31

以生死之命與白晝黑夜之變化的常態為例，說明人有無法介入與更變的事情，這是萬物本有

的情形。可見，「命」屬於人所不能掌握的部分，《莊子》一書中凸顯出了這種無奈，例如

子桑於困頓中對生命的叩問：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

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32

自己貧困至斯的原因究竟為何呢？不因無私的天地，不因自己的父母，那麼就是命了吧！此

中呈現出了對於命之限制的無奈。然而，《莊子》真正所要強調的，是體認到「命」的限制

既非人能消除，因此要保持內心平和而安於命，心才能遊，並於精神上超越而解脫，如此方

能化窮為通，心靈則得以超越：33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

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

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34

「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乃是說明白了死生、窮達、毀譽、饑渴、寒暑皆是人間事

30 參見晉‧王弼，《老子注》，收入《諸子集成》，第3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頁9。
31 參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收入《諸子集成》，第3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54），頁108-109。
32 參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29。
33  詳細內容可見《莊子》：〈養生主〉、〈大宗師〉、〈庚桑處〉、〈德充符〉各篇。相關討論，可參見廖
曉煒、朱燕玲，〈「窮」、「通」之道─《莊子》與先秦儒學「命」論的比較分析〉，《淡江人文社會

學刊》，48期（2011），頁39-41。
34 參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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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變化與流轉，如同白天、黑夜交替，人無所測得其緣由。別讓外境轉變入於心中，那麼

外在的一切遭遇便不足以擾亂心中的和諧。據此，內心便得以通達萬物，與之相護配合而無

礙，便是「才全」。

綜上所論，可知在命與力關係的討論中，儒、墨兩家雖然內涵不同，但似乎較強調自

我之「力」的作為。墨家從群體大利大害著手，謀取最大福祉；儒家則是將外在成敗與內在

仁義分立，強調自我道德的完善。相較之下，道家對於命與力的討論，則是偏向二者間的和

諧。此種和諧，來自於一種靜觀的智慧與心靈的超越，消弭力與命間的扞格。〈力命〉也呈

現了相近的內涵。然而，《列子》較之老、莊，似乎更有意要鋪陳並加深命與力之間矛盾和

衝突的張力。《列子》如此談論，為的乃是在兩相辯論的過程中歸結出癥結之處，即是「命

之所以為命」的原因。

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的限制

〈力命〉中最直接論「命」的定義者，乃是下文：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

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

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35

此段楊布與楊朱的對話，大抵是談論年歲、談吐、才情及相貌相近之人，何以壽夭、貴賤、

名譽、愛憎卻有著莫大的差異。楊朱回應：「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此一回應，可說將

〈力命〉通篇所欲談論的問題直指而出。命究竟是什麼？就是生命中那些無法被理解、預

期、掌握的轉折，楊朱所引述的古人之語，著實貼近一般人對於命的感受，此中似乎有種

「合理」與否的預設。條件相近之人本應有相似的結果，但放眼人生百態卻不然，因此楊朱

接著說：

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36

因為無法掌握與理解生命的起伏，因此大部分的人只能昏昧不明、不明就裡地日復一日。皆

命也，彷彿一切皆是命運使然，眾人不知其故。〈力命〉以此闡述命的內涵是一重要的關

鍵，其乃是建立在人之感受上而論。「不知所以然而然」，實為百思不得其解後的結果，而

35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6。
3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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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情背後，顯然是一股對於生命純然的叩問：何以如此？這樣的疑惑，在〈力命〉篇首即

已指出。「力」與「命」二者的對話，即是〈力命〉一文所欲回應的疑惑：

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

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眾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

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

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

貴愚，貧善而富惡邪？」37

根據此段內容，「力」似是能促使萬物壽夭、窮達、貴賤及貧富的一股力量，整體而

言，即是人一生的際遇起伏，都囊括在「力」作用的範圍中。然而，「命」卻以彭祖、堯

舜、顏淵、仲尼等人為例，以正反相對的方式詰問。命的詰問，可分作兩個層次。其一，壽

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等追問，顯然拋出了德福不能一致的問

題。也間接指出「不知所以然而然」的疑惑，往往是在此一狀況下被激化。其二，命言「若

是汝力之所能」，此句話更直指核心：力真的能左右生命的起伏嗎？即「力」，是否真如其

所言能夠掌控壽夭、窮達的變化？這樣的探問其實就是針對吾人而來：個人的作為（力），

是否是導致命運不同的主要關鍵。顯然，〈力命〉是要否定這樣的關聯。

〈力命〉中列舉許多「不知所以然而然」的例子，小如個人生死富貴，大至家國政令所

趨，似都在這股「不知所以然而然」的驅使中。例如：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

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

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

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

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38

此篇即是德福無法一致的案例。北宮子「子自以德過朕邪」一語，顯然是以修德自居，然而

行事的結果，兩人卻往往天差地別，因而貴賤懸殊。從北宮子的角度而論，兩人身處相近的

時空、相近的背景、相差不遠的容貌，甚至「素有德行」，但卻事事不如西門子，面對這樣

37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2-193。
38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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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西門子也「无以知其實」，呼應了「不知所以然而然」。有趣的是，就因找不著緣

由，西門子反自恃為一種「天定」。事事相近卻窮達懸殊，反被西門子解讀為命之根本厚薄

不同，因此才會認為北宮子厚顏，敢說與自己並駕。

又如下例：

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

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

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39

此篇以管、鮑之交，齊桓公舉讎的例子說明。世人皆以為管、鮑乃是善於結交的人，而公子

小白是善於舉用賢能的人，但在列子看來卻是「實無善交」、「實無用能」。管、鮑與公子

小白的選擇，皆是一種「不得不」的結果。此「不得不」，又見鄧析的例子：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

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

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40

善於詭辯、模稜兩可的鄧析，在子產執政時替鄭國撰寫了《竹刑》。鄭國用之，卻數次讓子

產的治理產生危難，子產因而以理屈之，再以此羞辱鄧析，最後又將之誅殺。在列子的觀

點，子產使用《竹刑》以及後續的變化，並非是個人之能，亦是「不得不」的結果。

〈力命〉以此兩則為例，是進一步要剝離才智與命運的關係。大多數人皆認為才智造

就命運，但實際上並非個人「力」之「能」，而是「不得不」之「命」。列子所言之「不得

不」，似乎呈現一種別無選擇的狀態，或許也說明行為者當下並無更好選擇的可能，41而這

樣的局勢，並非是人之力所能左右。

從上述的例子中，可知〈力命〉似乎要強調命之發展，與個人之力無關，而此「力」，

從北宮子、管、鮑等人的例子而言，綜括了一己的德性與才智。「不知所以然而然」乃就個

人的感受而言，「不得不」則是就客觀結果而論，在這樣論述中，個人的才德與在命運的轉

變似乎全然無涉，也因此造就了兩者間的衝突與張力。

39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8。
40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2-203。
41 參見周大興，《列子哲學研究》，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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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力與命的衝突─主觀的揣度與評判

延續上文，〈力命〉中列子舉了眾多案例，主要皆是緊扣首篇「力」與「命」的對談，

說明個人的壽夭禍福並非是力所能掌握。所謂的掌握，來自於一種預期：「人力的干涉能夠

決定命運發展的方向」，但〈力命〉顯然要破除此一迷思：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

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

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42

又如：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

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43

首段引文以「身」與「生」為例。我們的生命、身體並非是我們愛之、貴之即能壽、能厚；

反之，亦非我們輕之、賤之即能夭、能薄。因此，當人之力（關愛、豐養）與預期的生命遭

遇（長壽、富貴）恰好相合時，「此似順也，非順也」，因為生命乃是「自生自死，自厚自

薄」，這僅是一種表面上的巧合，二者並無關聯。反之，若人之力（關愛、豐養）與預期不

相符順時（夭亡、貧賤），也是「似反也，非反也」。可見，列子所要闡述的是一種客觀事

實：命的發展與力的作用並無關聯。據此，下一則引文中，盧氏面對季梁的疾病，說出此疾

乃不由天、不由人、不由鬼，此命在受形之初已定，藥石之力又能如何？

綜上所述，〈力命〉不斷地以各種例子闡述，剝離命與力二者的關聯，是為了要點出一

般人錯誤的認知：力的作用對於命有所影響，甚至掌握、決定命的發展，這種「認為」，恰

恰是一大陷落，這也就是命與力衝突的關鍵處。

〈力命〉營造出一種皆為命所限制的命定感，列子並非是站在一實然的立場說明有一預

定的命主宰一切，而是關乎我們對於生命起伏的種種感受與評斷。因為有主觀的臆測，才會

在「力」受挫後，深化此種「限制感」，因而感到「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這才是真正將我

們框限其中的癥結。

42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5-206。
43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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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角度切入，再以上文所舉例子而言，〈力命〉的主旨便明顯可見。北宮子自認素

有德性，種種客觀條件上也與西門子相去不遠，因此認為「不應」窮達、富貴的差距如此巨

大。這種「不應」的認定，源自於「力」的施展與生命的期待無法相合的困惑，這便是自我

被繫縛的最大原因。又如，上文所論及的管、鮑與齊桓公、鄧析與子產之例，文中的「不得

不」亦呈現了此一主旨。「善用」、「能用」等，代表管、鮑等人過人之「力」，也是一般

世人的價值判斷。因為個人之「能」（力）的施展，因而改變了局勢的走向，但〈力命〉顛

覆了此一認定，管、鮑等人的選擇，實是「不得不」的大勢所趨。

相關論述，可再以下文為例：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

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

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柰何。44

生、死適得其所謂之「天福」，反之，則為「天罰」。「福」與「罰」顯然帶有價值上

的判斷，反映眾人對於生死問題的普遍理解與感受。然而，文末話鋒一轉，點出生生死死，

非物非我，皆是命，智又何奈？生死之命本即如此，非人之智能夠揣度，由此可明白，箝制

人生際遇的並非是「命」，而是人「對於命的揣度」，即「命」之所以為「限制」，源於自

己「覺得被限制」，此乃〈力命〉一文所要指出的衝突真相。衝突既是建立在心靈上的「限

制感」，那麼超越當然也就必須由內心著手。

參、情與道的角逐與昇華

〈力命〉強調「命」不可由「力」所掌握與預期，進而點出之所以覺得受限於命，即

是心中升起評判等諸多造作，那麼要從此衝突中解放的第一步，乃要體認到「命」本自然。

〈力命〉自然的命論，實與其天道思想相互貫通，若能體認命本自然，便能與道契合。

一、命─天道自然的彰顯

從上一節的討論，可知「命」是一種「不知所以然而然」的牽引與力量，我們時常感受

命的制約與限制。然而，若從「命」的角度而言，卻是「無所制」，一切乃是自然而然的自

然：

44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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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

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45

在命追問力何以德福不一致時，力答：「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

所制邪？」46萬物若非依力之驅使，那麼壽夭、窮達等變動，難道都是受制於命嗎？命則回

答：「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命實無所制，無另有所謂「命」者限制了萬物的變動

與發展。萬物不過是自壽自夭，乃至窮達、貴賤與貧富，皆是自然而然，命者，不過是隨順

而已。換言之，萬物既是自然而然，便無所謂「命定」之說。列子論「命」的角度，實與

〈天瑞〉論述天道與萬物生成的角度彼此呼應。

〈天瑞〉中，對於列子如何論宇宙生成，其言：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

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

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

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47

列子直言「有形」生於「無形」，然在具體生成的過程中，有著太易、太初、太始及太素的

推演過程。「太易」即是本無太虛的狀態，至「太初」之時，乃元氣始見的階段。48而「太

始」、「太素」是元氣始動，漸有其質性，然萬物仍處尚未分離的渾沌階段，爾後才生化。

對於萬物生化的本源，列子則言：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

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皆無為之職也。49

45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3。
4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3。
47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5-6。
48  許杭生指出，列子此段宇宙論的生成與《易緯乾鑿度》十分相近。不同之處，在於《易緯乾鑿度》本在論
述天人感應之理，而〈天瑞〉則寫為宇宙生成之理。此外，許氏認為，在〈天瑞〉中「無」、「虛」等概

念，指涉的都是無形之氣，萬物皆為元氣所化。參見許杭生，《魏晉哲學史》（西安市：陝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1989），頁403-404。然就此段原文而論，萬物確為元氣所化，而在元氣始見之前仍有一「太易」
的虛空階段。列子並未詳細說明「未見氣」至「氣之始」實際上究竟是如何生化，然太虛在邏輯推導的次

序上仍是最初本始的地位，貴無的傾向仍十分顯著。
49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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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所形、所聲、所色，皆是經驗中可感知的變化之物，各有其功能，但也皆有所限，唯

有無為之道乃一切生滅變化與經驗之本。50據此，張湛《列子注》之言：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夫盡於

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至無者，故能為萬

變之宗主也。51

張湛直言萬物生成的依據是無為之道。因為有形之生者，皆會流變而消亡，只有生生者無所

變化，為萬物的依據。關於道與萬物之間生化的關係，〈天瑞〉尚有一段重要的論述：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

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

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

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

消息者，非也。52

文中可分為兩大部分，即是「不生不化者」與「生化者」。不可窮盡測度的「不生不化

者」，即張湛所言的至無之道，為萬變的宗主，是一切生生化化的原動力。「生化者」在此

作用下，不得不常生常化，是一無止息的流動。然而，文末卻言：「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

化」。

首先，「生物者」即是能生生的「不生者」，而化物者即是能化化的「不化者」，同樣

是指無為的大道，此處透顯出一種張力。文中一開始以「不生者」、「不化者」強調道並非

被生化之物，而是能生化的依據。然此處則言生化萬物之道，其實無所生、無所化，不過是

萬物自生自化。由此可知，作為萬物依據的道，其作用於萬物的方式即是讓萬物自生自化，

自然如此。53可見，此處的「自生」，乃是「自然而生」之意，是依循著老、莊以自然論道

的說法。張湛此處引向秀之言為注：

50 參見林明照，〈《列子》天人思想試析〉，《哲學與文化》，29卷8期（2002），頁765。
51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0。
52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
53  不生不化之道似乎生化了萬物，然萬物實乃自生自化。周大興認為此「道」為一本體論之存有（並非一虛
構精神實體、造物主、上帝），使器物能夠依循，但並非等於器物「生於」此道。參見周大興，〈《列

子‧天瑞篇》的有生有化、不生不化說〉，《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4卷3期（2014），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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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之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

物哉？故不生也。⋯⋯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54

就向秀的說法，生生者非物，若是亦生亦化，便與物淪為同一層次了。向秀刻意強調生化之

本非「物」，因「物」皆屬形而下的論述，戴璉璋認為，此與老子「道之為物，若恍若惚」

的論述有些許不同，然其「生生者」所指涉的內涵仍是「自然」。因此，「自生自化」也是

萬物自然而生、自然而化之意。55

據此，又言：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

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

而无不能也。56

由於萬物乃自生、自化，所以能夠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即《老子》「無為而無不為」之

意。57上文詳細論述〈天瑞〉的天道思想，更確切知曉列子的天道論其實就是其力命論的核

心。從〈天瑞〉的內容可知，至虛之道為萬物生化的本源，然道並未實際生化萬物，萬物乃

是自然生化的概念；對應於各自壽夭窮達之命論，二者實是相同內涵─沒有一生化者在主

導萬物之生化，如無一「命」者在主導萬物之「命運」，一切皆是自然而成。可知，「命」

其實就是自然變化的力量本身，萬物於此力量中的種種活動與發展，其實就是此力量的彰

顯：萬物變化其實就是自然變化。從「命」之角度而言，並無有一「制者」在限定萬物的發

展。58據此，《列子》中「道」與「命」乃是相互貫通的。

54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4。
55  「自生」之意涵，實有一發展的脈絡。戴璉璋指出，「自生」從《老子》、《莊子》的原文中，可歸納出
兩種意涵：一者為「自其生」，即生為己之所有；二是「自然而生」，前者的「自」作動詞，後者則為

副詞。另有「自化」一詞，在《老子》第37章即有「萬物將自化」一語。其內涵與「自生」相近，即萬
物「自然而化」。萬物自然而生、自然而化，乃老莊共有的觀點，此與二者據「自然」說道有密切關係，

此處不詳加論述。老莊自然生化的概念，普遍也為魏晉玄學所繼承，如王弼，以及文中所論的向秀，〈天

瑞〉大抵也是持此論調。當然，也有與老、莊詮釋有所不同者，如王充以氣化的觀點論自生，其「自然」

的內涵，指的是氣生化的偶然性。又如裴頠的《崇有論》，此論乃針砭當時貴無主張的流弊而來，雖然

也主張萬物自生，但必須建立在萬物「體有」之上。此外，萬物又「偏無自足」，因此又必須憑藉「外

資」，也屬「有」的層次，因此裴頠的「自生」，應是萬物在具備各種所需的條件後而生成。郭象的論調

與裴頠有相似之處，但其中的意涵截然不同。郭象論「自然」，乃是萬物依循天然稟賦而然，此稟賦來自

於天，有其不得不然的自動性，但萬物能於此中達成自然和諧的自足性。以上討論，參見戴璉璋，〈郭象

的自生說與玄冥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7期（1995），頁45-51，54-55。
5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0。
57 參見嚴靈峯，《列子辨誣及其中心思想》，頁127。
58  唐君毅也明確地將《列子‧力命》之中的命觀歸類在道家底下，認為它不同於董仲舒有一天為發施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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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道」與「命」的關係，在《莊子》中也有以下論述：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59

此段話是就創造歷程而論，是貼近於生命的本質的探討。60所謂的命，是「未形者有分，且

然無間」，即是未形之「一」，分散於各物（德），每一物分得如此，即是如此，毫無出

入，這即是命。61因此，在莊子的理解之下，道與命呈現一種「相即為一」的關係，「道的

應然」與「命的實然」兩個界域是互相融合的。62由此可知，〈力命〉中之「命」，實為一

種「自然」，因此人之所以無法以力揣度，是因為萬物本即如此，此一如此並非依循著人

力，而是依循著天道。

綜上所述，列子論命本於道家式的論述，是一「無所制之命」，即是「自然」，此是

命的根本內涵。因此，〈力命〉對於「命」的論述，顯然存在兩個層次。以往學者，例如，

周紹賢、謝如柏等人說「命」是一種「限制」，是一種客觀、天生如此的條件，但從上述的

討論中，可知此「客觀限制」其實是建立在人的「主觀認知」之中。命的限制，是從人的角

度而言。然而，在「命」的層次上，萬物消長起落皆是自然，萬物的變化即是此種力量的彰

顯，並無所謂「限制」、「條件」之說，「命」的方向無法透由「力」而捕捉，若不能知曉

此一道理，二者的衝突便不會消解，因此，「力」與「命」之間衝突的超越，必須回歸到自

我內在心靈世界，要從價值意識的束縛與綑綁中脫離。

二、力─刻意情求的追索

〈力命〉中舉了很多例子說明「力」的掌握，對於「命」的走向其實沒有決定性的影

響。不論發展的結果是否與期待相符，其實皆是「本來如此」罷了。換言之，即是道的「自

然而然」。除了點明此一事實真相，列子進一步強調必須要放下刻意的掌握與判斷，才能真

正體會到命本自然。

據此，〈力命〉便提出了知命、信命、順命等概念，若能明白命本身即是自然變化，

「命」，也不同於王充有一自然之氣，或骨相、或星相以定命的說法。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

論篇》，頁588。
59 參見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90。
60 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頁372-373。
61 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頁375。
62  參見吳肇嘉，〈論莊子外王思想中的「道」、「命」關係〉，《政大中文學報》，18期（2012），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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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生信而安順處之，自然能不再感受到窒礙，內在的心靈便能夠回歸平靜。以同一例子而

言，當北宮子聽到東郭先生的解釋後便有的轉變：

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

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

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63

當知曉自身遭遇與自身德智無關，僅是命自然開展的結果後，北宮子茅塞的心靈豁然開朗，

對於粗糙的衣食、簡陋的行居，霎時能有富足的感受。「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這種

主觀精神的超脫，顯然是北宮子身心感到安寧豐足的主因，而此種超脫與轉變，使其能夠脫

離心中升起的衝突與困惑，若能瞭解自然之命，便能安順而坦然，64使心靈突破價值的綑綁

而無所罣礙，如於大夢中醒覺。

又如病之將亡的季梁，其子為之找尋名醫，季梁友人托楊朱歌詠，以示尋醫的「不孝

子」：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

乎巫乎！其知之乎？」65

命之自然，不由天，不由人。識、覺、知皆代表一種人為忖度與評判，皆無法真正體達自然

之道，因此尋醫又有何用。文末，季梁經由盧氏說明此自然之理而病自瘳，此不藥而癒的轉

折，即是命「自壽自夭」的顯現。由此可知，知其自然；順其自然，乃是轉換心靈的關鍵，

如此便能安順坦然：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

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66

自然的天道，不僅是德智之力無法干預，天地鬼魅亦不容置喙。文中以「默之成之，平之寧

之，將之迎之」闡述自然，同時也能將之視為人面對自然所應有的坦然。默認而順應，平靜

安寧的對待，既不排斥也不期待。若能如此以待，自然能夠化解力與命無法相符時的衝突，

63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6。
64 參見林明照，〈《列子》天人思想試析〉，頁766。
65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4。
6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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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此挫折、受制的感受中超越。

透過上述，要能夠體會命之自然（即道之自然），必須要平息刻意的造作。這些人為

刻意的認知、判斷、掌握及學習，在《列子》一書中統稱為「情求」，此乃修道、體道的障

礙。

〈仲尼〉中，關尹喜提到關於修道的方法：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箸，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

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亡情，

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67

關尹喜言，只要自己無所執著，事物之理便會一一朗現。萬物其動如水般流暢，其靜如鏡般

返照，且能如聲音之回響般與之呼應，這皆是順應事物本身之變化的緣故。因此，善於體道

者，依靠的不是耳目之明，若刻意以心智求之是不得當的。只有靜默、順成事物本性的人才

能夠體察此大道。因此，亡情之知與無為之能，才是真知、真能。可見，心智刻意的追求探

知，便陷落於情求的層次，無法真正體會大道自然。

〈黃帝〉中，苦思養身治物之道的黃帝，在一場幻夢後也體會到了相同的道理：

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

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68

黃帝雖齋心服形，但以情思審查大道，終究不得其法，最後明白至道不可以情求，此可謂

《列子》一書中談論與道契合的相關論述中至為重要的圭臬。至道並非情求而來，得知後也

無法訴諸於文字。因此，列子認為，古之聖者能使天下大治，或許即是體察到了此大道變化

的玄奧之理，而非是一般人認知的智勇之力：

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

成。孰測之哉？69

一般所見，人皆認為五帝三王治國的德業，來自於過人的智勇，然而，列子卻言「或由

67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44-146。
68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43。
69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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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成」，此言十分令人玩味。「化」乃指「幻化」，在〈周穆王〉篇老成子於尹文先生學

幻的段落中有詳細的說明：

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

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

汝亦幻也，奚須學哉？』」70

簡要言之，「化」是萬物之變的生死之理，即為天地造物之玄妙，該段落的重點在於尹文先

生言：「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你我存在亦為幻化，此理何須「學習」而來？同樣回

歸了「至道不以情求」的命題。因此，列子認為三王五帝治理天下之功，或許非是智勇上逞

能的結果，而是知曉天地自然造化的善化者，因而能開創盛世。

透過以上的論述，〈力命〉中力與命的關係便昭然若揭。若是「命」貫通於道，即是自

然的彰顯，那麼種種企圖對於「命」的掌握之「力」，顯然即是一種人為之情：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

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

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

喪也。71

多智之人能衡量利害、預料虛實，度量人情，然得亡機率仍各為半，與少智之人全然相同，

可見成敗結果與「智」並不相干，乃自然而然的結果，與刻意的「做」與「不做」毫無關

聯，需要瓦解的是那顆忖度的心，因為事之演變完全是自喪、自全及自亡。文中之「智」、

「量」、「料」及「度」，顯然是人為造作的情求。又如：

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

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

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72

70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99-101。
71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12。
72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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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佹佹」、「俏」代表「似乎」、「偶然」的推斷，即是人為主觀心靈上的判斷，是

我們對於事物成敗的觀察。然而，若就本質上而言，即命本自然的角度而論，便無所謂的成

功與失敗，成敗亦是「自成自敗」。因此，若以情求刻意的追索、探求，種種判斷與感受便

會讓心生迷，此是疑惑產生的根源，於是，「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

也」。要能不昧、不駭、不喜，將主評價的情緒止息。此外，要明白「智不能知」，命之自

然並非智勇之力能夠掌握。此實與關尹喜論修道相互呼應，在在說明「至道不以情求」的道

理。

綜上所述，命本身即體現了天道，是萬物本然如此之變化；而力則是一種刻意的努力、

造作及評斷，在《列子》而言，即是人為的情求。命與力的衝突，在於企圖以人智掌握、理

解自然之命，如此即陷入執著，偏離自然之道。因此，〈力命〉一文是雖是在闡述命運與人

力的關聯，但背後仍是回歸到人如何靜觀天道自然，讓大道智慧與自我生命契合。力與命的

問題應歸返於修道脈絡論述的另一重要線索，乃是「不知」。

三、不知─離情返道的至人境界

前文已說明「不知」是《列子》一書中極為重要的概念，在〈力命〉中也提及了「不

知」的境界，稱之為至人。「不知」，並非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疑惑與無奈，而是主

觀心靈完全沒有一絲人為矯作，其言：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眾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眾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73

「居若死，動若械」乃是對於至人行動的描述，說明了身軀在動靜之間與常人迥異，而此中

關鍵來自於自我精神的超脫─不知。因「不知」，行住坐臥、與人往來皆能不累於外，無

所阻礙。〈力命〉特立此一篇章描述至人境界其實，並非偶然。

從《列子》其他篇章的論述，可明確知曉「不知」乃是列子心目中對於契合大道後所呈

現的境界，能夠悠遊自在，不以物傷。以〈仲尼〉的內容為例：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

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

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

73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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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

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

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

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

乎！」74

此篇乃列子與壺丘子論「游」與「觀」。列子將「游」分為兩個層次：常人之游乃是增益自

我耳目見聞，乃是「有故」之游；而列子之游，並無特定目的，在觀乎事物變化，所游即是

游之本身，乃是「無故」之游。75針對列子將自己與他人區別，壺丘子卻發出疑義。壺丘子

認為，即便是有故之游，也能從事物表面觀察出變化，列子與他人並無二致。據此，進一步

說明「游之至」是能返視自我身心，「至游」是不知自己所往何處，「至觀」是不知自己所

見何物，因「不知」而物物皆能游、皆能觀，達到一種超越內、外，彼此無所扞格的統一境

界。

又如〈黃帝〉中，居石壁、投於火的奇人：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

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

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

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

「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

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76

襄子問此人修學何道，能在石、火之中，但其人卻言「不知」何謂石、何謂火。從子夏轉述

孔子之語，此「不知」顯示出與物合而一同的境界，因此能不被物所阻礙、損傷。最後，列

子從老商氏學道，更能明確指出「不知」之於體道的關聯：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

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

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心凝形釋

74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27-129。
75 參見周大興，《列子哲學研究》，頁247。
7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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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77

此篇將列子修道的歷程說明得十分清楚。列子九年修行，重點即在將「是非」、「利

害」等價值判斷逐漸淨化，經歷了「不敢」、「更有」、「更無」，到最後「不知」的階

段。最初的「不敢」，停留在自我刻意的抑制，當不再刻意之後，內心對於是非利害反更趨

熾盛，因而「更有」。當熾盛轉滅，便進入到了「更無」，是非利害之心已自然平息，不再

躁動。最後，列子再從「更無」昇華到「不知」，從無是非利害，到無所謂是非與利害，這

顯然是轉入了一個更高的境界，列子以「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來說明。從以上各篇對於

「不知」的論述，可知在《列子》一書中，「不知」是與道相契合的境界，它消除了物我之

間的壁壘，是一種超越的統一。顯然，在〈力命〉中，列子也再重申此理。信命、順命是一

種階段，但最終仍是強調要昇華到「不知」的境界：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

亡所不信。真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78

信命、信理、信心、信性，彼此內涵或有些許不同，但整體而言即是要確信這皆是天道自然

變化的彰顯。壽夭、是非、逆順、安危，皆代表人為上的評判。以信命為例，若是真正了知

且深信命之自然，便不再有「壽」與「夭」的論斷。最後，乃是要連「信」的觀念也消融，

「亡所信，亡所不信」，萬事無所信也不信，打破信與不信的分別，無所謂信與不信，此與

上文所引述的例子中皆可相互呼應。

綜上所述，從〈天瑞〉理解至虛之道為萬物生化的依據，然實際作用是萬物自然生化。

再從〈力命〉中明白，萬物流轉變化、人生高低起伏的背後，不過是自壽自夭。由此可知，

萬物之命其實就是因順著自然之道的顯現。從天道生化萬物，與人面對力與命兩端，彼此對

應的關係，可知列子是用宇宙論來指導人生論，張湛觀察十分透徹：79

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

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情則所之皆適，

77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26-127。
78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07。
79  對照《列子》〈天瑞〉以及〈力命〉的內容，可知列子力命論的背後乃是以天道論為核心。據此，張湛
的《注》指出了此一重點。其《列子注》是以宇宙論為基礎淡化物我的矛盾，融個體於群體之中，同時

又強調個體、群體的作用，以宇宙論指導人生論。參見劉德佩，《列子學史》（北京市：學苑出版社，

2015），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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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可蹈；忘壞則無幽不照。其之旨也。80

「至虛」之道為宗，若能以神惠體道，便能順情而無所不適，泯除物物之間的扞格。張

湛此段註解也能作為《列子》「至道不以情求」與「不知」的詮釋。列子強調與道冥契並非

是靠人為情求而來，唯有掙脫智勇對於心靈上的束縛，才能真正體達大道。據此，「命」非

是「力」得以掌握，刻意以人力忖度命運就是一種情求，這樣不僅會陷落於被命綁縛的感受

中，更無法體察變化之命背後的自然之理。

然而，本文試著再進一步後設的反省。以天道論作為力命論的核心，「力」的作用是否

便完全失落而毫無意義？據此，〈天瑞〉中，列子曾回應他人認為其貴虛的看法：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䃣，而後有舞

仁義者，弗能復也。」81

列子「虛者無貴」之意，說明若強調「貴」虛，也會偏失了這一虛靜之道，因為有所取與，

便會有所偏差。由此可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所闡述的內涵，應同時包含道不能以「情」

求得，但也不能以「不情」求得。「情」與「不情」，皆是一種刻意。同理，回歸到力與命

的脈絡中：命的起伏並非是人力能夠掌握，但也並非是要削弱、壓制力的總總作用，才能體

察自然變化之命。列子在〈力命〉中仍講「順命」、「信命」，若對「力」徹底否定，又有

何根據得以「順」與「信」，再由此超脫而「不知」？其中的關竅，或可再次回到〈力命〉

的篇首，「命」對於「力」的回答：

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

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82

「命無所制」，此在上文已反覆論及，然其後命說自己乃是「直而推之，曲而任之」，這其

中彷彿仍有股巧妙的力在運作。這種力的施展，是順著自然造化而為，不會過分凸顯「力」

的本身，誤認它能掌握自然的運作，也並不是徹底屏除「力」的作用，歸於一種縹緲的虛

無。據此，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或許是一種隱喻，非是要人剝離所有力的作為而歸於一

種死寂，乃是強調真正通達自然玄義後，所有的施展皆與自然之道無所悖離、力命毫無扞

80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79。
81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28-29。
82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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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因而「不知」。

最後回應Ivanhon與Richey兩人對於「不知」的看法。前言已說明Ivanhon將不知分為兩種

層次。第一種層次，是日常中實踐時，必須忘記、放下對於努力的種種預期，或是其所帶來

的實際利益，必須專注在事情運作的本身。另一層次是終極的層次，是我們必須時時維持處

於不知，但不能讓此念頭過於強烈，若能將「努力的念頭」放下愈多，我們愈能讓事物本身

引領我們達成目標。Richey似乎也認為，不知即是要減少錯誤的自覺，讓造作的意念平息而

達到與萬物同的境界。然從「至道不以情求」的角度切入，「不知」絕非是由人為努力所達

成的境界，因放下、減少等概念，仍是一種自我理解，乃是「情」的層次。

此外，Ivanhon與Richey都將《列子》中「不知」的概念與儒家、墨家相互比觀，這部分

的討論充滿啟發。第一，Richey指出《列子》中的「不知」弭平了萬物之間的差異，人的特

殊性在此脈絡中不被彰顯，《列子》要強調的乃是歸返自然之道的萬物和合。相較之下，儒

家脈絡下的「自然」，強調的卻是人天生具有不同萬物的道德內在，例如，孟子的「四端」

之說，墨子則是認為強調要人須依循天志，兼愛而興天下利，二者都強調了「人」相對於萬

物的特殊性，而列子則是消融了人與萬物的距離。83

第二，Ivanhon指出，從《論語》中也可知曉孔子強調人要培養某種「不知」，文中引

用了〈里仁〉為例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Ivanhon將「不

患」連結到「不知」，其觀點乃是認為孔子強調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在自我，而非是以自我

中心的思考方式。84必須將視角向內，關注於自身的實踐，而非外在的成與否。此處的「不

知」，反而凸顯的是一種「知」的選擇。就Ivanhon的解讀，其實就是呼應了孔子「知命」的

觀點。以唐君毅的觀點而言，孔子周遊天下，屢感道之不行，方體會道之行與不行皆當承擔

順受，而不論道之行與不行皆予以承擔，並依仁修德教而行事。孟子的「立命」則更具積極

性。命的限制，啟示自身義之所當為，進而安於此種限制，「即義而見命」。即身處任何環

境之中，若能自覺此境對於自身的啟示而為與不為，此命則無不正。85由此可知，孔、孟真

正所彰顯的價值，並非僅是將視角轉向，放下對於努力的種種預期或其實際的效益，而是不

論身處何種客觀環境，皆能依仁義圓滿自身道德的理境。因此，孔、孟所言的「不知」，反

而是凸顯出實踐仁義、完整的道德生命之「知」，這與列子所要論述的「不知」截然不同。

根據上文討論，《列子》中所闡述的「不知」是一種徹底的超越與昇華。〈力命〉雖強

調信命、順命，但最後無所謂知與不知、順與不順或信與不信，因為天道自然本就如此。因

此至人不知，代表對於此自然之理完全地契入。此境界非情求而來，也非刻意不情求而得，

落入兩端皆無法真正契入道的玄義。可見，《列子》的「不知」仍是一種純然道家式的超

83  參見Richey, “I, Robot: Self as Machine in the Liezi,” 200.
84  參見Ivanhon, “The Theme of Unselfconsciousness in the Liezi,” 141.
85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頁536-537，54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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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肆、結語

綜上所述，〈力命〉探討力與命的關係，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

〈力命〉中，以「力」與「命」二者相對，列舉許多看似命定的例子，最主要乃在說明

個人之力無法左右命的發展。然而，一般人當命運的發展符合期待時，便覺得智勇之力造就

了結果；當個人之力在命運面前挫敗時，則興發「不知所以然而然」的疑問。然而，命途起

落與否，從不與力「合」或「不合」。

據此，列子點出了力與命衝突最大的癥結：誤以為能以力掌握命。從人的角度而言，命

是一種限制；然從命的角度而看，實無有一制者。可見，命的限制是從人的感受上而言。換

言之，命的限制義並非建立在一種客觀事實，而是在主觀認知，此與儒家認識將命視為一種

客觀事實，而談主觀超越，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方向。總之，列子指出，企圖以自我的感受，

諸如判斷、分別、理解等人為上的造作，去理解命運變化，便會為之陷落而將自己捆縛。

若將《列子》其餘篇章合觀，便會發現力與命的關係其實就是情與道的對應。「力」指

人為上的施展，屬於刻意的「情求」；「命」即是道的自然運行。因此，自然之命終非是人

為之力得以把握，即為「至道不可情求」的道理。這樣對應的關係，可從〈力命〉中對於至

人「不知」的描述，得到更確切的依據。《列子》一書多處闡釋了此「不知」，皆指涉一種

契合於道，消融與萬物間的扞格，合而一同的超然境界。可見，〈力命〉背後的關懷，仍是

對於自然之道的體悟。

然而，列子絕非是要呈現一種人僅能「聽天由命」的虛無性。因此，張湛詮釋〈力

命〉：「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若以夭壽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

理也」、86「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力無施」，87理解到《列子》所言之命並非是力得以掌

握。但其實列子於其中仍說明一種「直而推之，曲而任之」的巧妙運作，並沒有完全架空力

的作用。然這樣的「力」，又不如盧重玄所言：「命能成之，力能運之」、88「信命不信力

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89這般「積極」，它更似一種體察自然後，順之

而為的智慧。

86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2。
87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3。
88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4。
89 參見楊伯峻，《列子集釋》，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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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cussions of “effort” and “fat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the “Effort and Fate” chapter of 

LieZi have focused largely on effo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e will, and some have declared 

that fate must mean fatalism. Later scholars reflected on the meaning of fate, asserting that it is 

only an “objective restriction”; however, the accuracy of these views is questionable and must be 

re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chapter “Effort and Fate” and other chapters in LieZ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ort and fate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Tao cannot be pursued on 

purpose” (至道不可以情求). Fate works in a natural way; it cannot be mastered by our own efforts, 

or we will feel fettered by it when we face judgments of right and wrong. The conflict between effort 

and fate is better perceived as a battle within our minds. Therefore, if we attempt to understand fate (知

命), then believe in fate (信命), and finally become unselfconsciousness (不知), our body and mind 

can be transformed. At that moment, we are free of any conflict between effort and fate and able to 

experience everything harmon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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